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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8/2021_2022__E5_8D_95_

E8_AF_81_E5_91_98_E8_c32_518358.htm 由英美法舶来的进口

押汇中的信托收据不可能一引进就与以大陆法系为参考发展

起来的我国法律体系丝丝入扣，需要相关各方的共同配合，

制订出大量的辅助制度予以完善，才能在今后的金融活动中

，发挥应有的作用。 明确进口商和开证行之间是一种以货物

所有权为基础的信托关系 我们在前面列举的案例中都有信托

收据因与保证担保并存，而导致保证无效的问题。法院的失

误首先在于不承认信托收据的信托效力，其次将信托具有的

担保功能与担保法上的物权担保混为一谈。事实上通过前面

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银行是将所有权归自己的货物以信托

方式交给客户处理，本来就不存在“物的担保”的问题。担

保人在进口押汇中所承担的是申请人信用证项下付款或归还

进口押汇的连带责任，申请人作为受托人不按委托人的意图

处理货款是明显的违约行为，银行以信托方式交出物权单据

，是为了尽早销售货物归还押汇，如果进口商顺利履行信托

收据义务归还银行押汇，担保人就不必承担责任，这与担保

人敦促进口商还款的责任并不矛盾。因此，银行接受信托收

据并不损害担保人的权利，并不存在任何权利的放弃。 此外

，银行在与进口商签署信用证开立协议时，要求进口商承诺

信用证项下的货权或货物的所有权归属于银行，自己占有和

处理货物，所得价款用来清偿银行的押汇贷款，在银行与进

口商之间建立了信托关系，实际上，它没有否认押汇贷款关

系的存在，而是以承认押汇债权债务关系作为设立信托的前



提条件。同时，相对于保证人来说，银行以信托方式交出物

权单据，目的是为了尽早销售货物归还押汇，如果进口商顺

利履行信托收据义务归还银行押汇，担保人就不必承担责任

，这与担保人敦促进口商还款的责任并不矛盾。如果进口商

出售货物后挪用货款或者没有将货款划入信托账户，则进口

商违背信托责任，也不能认为银行没有尽到监管责任，进而

认定银行放弃权利。因此，银行接受信托收据并不损害担保

人的权利，并不能认为银行放弃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法院

确认信托收据的物权担保，并免除保证人的责任，没有法律

和经济上的合理性。所以，信托收据体现的最基本的法律性

质是自益信托，是当事人通过信托收据设定的自益信托关系

。 此外，由于一般理论认为，提单是所载货物的物权凭证，

通常认为提单的转移等于货物所有权的转移，由于在进口押

汇中，提单一直掌握在银行手中，因此银行实际就是货物的

所有权人。如果银行觉得仅靠实际占有来证明货物所有权不

是很充分的话，还完全可以在《进口押汇协议书》上设置所

有权转让条款，要求进口商明示在银行支付了对价后，货物

的所有权归银行所有，并在提单上背书，这样一来，出口商

与银行之间的所有权转移有对价、有连续背书，可以称其为

一完整的买卖关系，从而达到所有权转移给银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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